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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李嘉

明先生担任，委员包括独立董事宋清华先生、独立董事李明

豪先生、独立董事张桥云先生、独立董事毕茜女士，全部委

员均具有履行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为：监督本行的内部控制，检查

和评估本行重大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审核本行重大财务政策

及其贯彻执行情况，监督财务运营状况，监控财务报告的真

实性和管理层实施财务报告程序的有效性；监督和评价本行

内部审计工作，以及本行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情况；提议

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师，采取合适措施监督外部审计师的工

作，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审查外部审计师所作出的本行

年度审计报告、半年度财务审阅报告、其他财务会计报告和

其他需披露的财务信息，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

出判断性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审核内部审计章程等重要

制度和报告，审查中长期审计规划和年度审计计划，提交董

事会审议；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沟通；确

保本行雇员可就财务汇报、内部监控或其他方面可能发生的

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并让本行对此等事宜作出公平独立的



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审核本行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

及评估本行的内部控制；本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等。 

2020 年，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 10 次，单独

与外部审计师召开沟通会议 2次。通过上述会议，审计委员

会进一步加强了与外部审计师的沟通交流和对内部审计工

作的监督。会议主要审议了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2019

年度财务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中期财务报告、

三季度财务报告、修订《内部控制管理大纲》、2019 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0年内部

审计工作计划、2021-2025 年内部审计中长期规划、2019 年

度内部审计专项审计报告、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及厘定彼等薪酬方案

等内容，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或审阅。此外，审计

委员会闭会期间，委员们继续与本行加强沟通联系，对内部

审计和内部控制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意见，持续推

动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健全和完善。 
 


